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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之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国机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汽车”、“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具体情况 

为应对市场及行业因素造成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

利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引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如下： 

（一）调整对象 

本次价格调整的对象为国机汽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予调整。 

（二）调整程序与生效条件 

价格调整的程序与生效条件包括：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价格

调整方案；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价格调整方案。 

（三）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前。 

（四）调价触发条件 

在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国机汽车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对重组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向下调整 

（1）上证综指（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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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数（3,163.18 点）跌幅超过 10%，且国机汽车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盘价（10.53 元/股）跌幅超过 10%，前述连续 30 个交易日可

以不在可调价期间。 

（2）申银万国汽车服务指数（850941.S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盘数（968.95 点）跌幅超过 10%，且国机汽车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

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

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盘价（10.53 元/股）跌幅超过 10%，前述连续 30

个交易日可以不在可调价期间。 

2、向上调整 

（1）上证综指（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

盘数（3,163.18 点）涨幅超过 10%，且国机汽车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盘价（10.53 元/股）涨幅超过 10%，前述连续 30 个交易日可

以不在可调价期间。 

（2）申银万国汽车服务指数（850941.S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盘数（968.95 点）涨幅超过 10%，且国机汽车股票价格在任一交易

日前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个交易日较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

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收盘价（10.53 元/股）涨幅超过 10%，前述连续 30

个交易日可以不在可调价期间。 

自国机汽车因本次重组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8 年 4 月 2 日至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国机汽车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调价触发条件中国机汽车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即 10.53 元/股）将进行相应调整。 

5、调价基准日 

调价基准日为可调价期间内，上述 1、2 情形的调价触发条件中（1）、（2）

项条件满足至少一项的首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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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价格调整 

当调价触发条件满足后，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

价格应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前 60 个交易日或者前 120 个交

易日（均不含调价基准日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90%且不低于调

价基准日前上市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值。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未获通过或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上市公司后续则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的价格调整除外。 

7、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调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国机汽车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将按照上交所有关规定进行调

整，发行股数随之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

定的股份数量为准。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以下简称“《问答》”），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可以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保护上市公司

股东利益。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设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建立在市场和同行业指数变动基础上，且上市

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须同时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设置双向调整机制；若

仅单向调整，应当说明理由，是否有利于中小股东保护。 

（三）调价基准日应当明确、具体。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调整进

行决策的，在调价条件触发后，董事会应当审慎、及时履职。 

（四）董事会决定在重组方案中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时，应对发行价格调

整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股东保护进行充分评估论证并做信息披

露。 

（五）董事会在调价条件触发后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对是否调整发行价格进行

决议。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应对发行价格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价格调

整的合理性、是否有利于股东保护等进行充分评估论证并做信息披露，并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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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董事会就此决策的勤勉尽责情况；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应当披露

原因、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股东保护等，并应同时披露董事会就此决

策的勤勉尽责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一）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设置的两组调价触发条件中，分别以上证

综指（000001.SH）、申银万国汽车服务指数（850941.SI）为基础，同时约定，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需在调价基准日前的连续 30个交易日内中的至少20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较首次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达到或超过 10%。 

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设置双向调整机制，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此外，发

行价格调整方案建立在市场和同行业指数变动基础上，且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

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须同时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价基准日为可调价期间内，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

情形的调价触发条件中满足至少一项的首个交易日。调价基准日明确、具体。 

（三）国机汽车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议案及决议中，已对本次发行价格调

整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利于股东保护进行了充分的评估论证，并在董

事会决议公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中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问答》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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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

制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龙飞            吴嘉煦            王宇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